
2026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
设置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办好继续教育的决策部

署和教育部《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

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2〕1 号)以及省教育厅

《江西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管理办法》(赣教

职成规字[2024]2 号)等文件精神，现将做好我校 2026 年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秉承公平、公正、自愿的申报原则，根据我校办学定位、

优势特色、发展规划、监管能力，以及地方人才需求和教育

行政部门要求，合理规划校外教学点布局，严格控制校外教

学点数量。

二、开设专业

同一校外教学点开设专业数不超过 10 个，同一设点单

位在不同主办高校不得开设同一层次相同专业。设点单位为

公办学校的校外教学点在不同主办高校开设专业总数不得

超过 20 个，其他校外教学点开设专业总数不得超过 10 个。

三、申报条件

1、设点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原则上应为办学

条件达标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成人高校和开放大学；



2、具备能够连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条件和能力；

3、具有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

应的辅导教师、教辅人员和管理人员，至少配备 3 名专职管

理人员 （含负责人 1 人），管理人员数与在籍数学生比例

不低于 1:200， 辅导教师数（校外教学点聘用按 0.5 系数折

算）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 1:100；

4、具有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设施设备、实验实训和学

习资源等软硬件条件；

5、具有固定的、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教学设备及教学

场所，同时符合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

网络安全等有关标准和要求。设备及场所建设经当地消防部

门验收合格，安装智慧消防物联网终端及视频监控设备，并

接入江西省教育系统智慧消防（视频监控）平台；

6、具有满足学生现场学习和考试所需的计算机数，学

生规模为 200 以下的，直接用于教学的计算机不少于 40 台

（按当年折旧后的数量计算），每增加 100 人按照 1:10 增加。

生均教学用房面积不低于 1 平方米/生；

7、严格按照“证”“照”注册（备案）规定的范围，

开展经营活动或教育教学活动，严禁超范围开展业务。

四、申报对象



符合江西省备案要求，符合本通知申报条件除上饶和赣

州地区外的省内学校（单位）。

五、申报材料

1.申请设置校外教学点报告。

2.设置校外教学点和开设相应专业的必要性、可行性论

证材料。内容包括：拟设单位基本概况、社会需求、开设专

业名称及开设相应专业的必要性、招生对象、招生区域、招

生人数、发展规模当地相关教育资源情况分析等。

3.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备案表。（见附件 1），

上报拟设校外教学点基本信息；上报拟设校外教学点办学条

件情况（其中，可供校外教学点使用的设施设备、实验实训

和学习资源的相关证明材料，民办教学点需另外提供用作校

外教学点教学场地、管理场地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场地合同，

并有消防、卫生防疫部门对建站场地检查的合格文件）；上

报拟设校外教学点人员配备（同时按编号顺序提供聘用证书

及相关人员毕业证、职称证和高校教师资格证复印件）。

4.办学资质情况。拟设点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扫描件。如

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还需提供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许可证（满

三年）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校

外教学点负责人聘任证明及教学点负责人身份证、学历、职

称及教师资格证书等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



5．民非企业单位需要出具当地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资产来源、资金

数额、资金使用情况、产权所属等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等，

提供单位“天眼查”查询结果。

6.校外教学点管理方案。

7.校外教学点规章制度。

8.校外教学点办学风险应急预案。

9.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网络安

全等相关备案材料，其中：消防安全设备及场所建设提供当

地消防部门验收合格备案材料；智慧消防物联网终端及视频

监控接入江西省教育系统智慧消防（视频监控）平台备案材

料。

10.其他佐证材料。如承接对口帮扶、行业紧缺人才培养

任务审批文件；中职院校开办成人高等教育上级审批文件。

11.承诺书（见附件 2）。

六、材料提交

以上所有材料电子版按目录顺序整理，封面版样及目录

（见附件 3）形成一体完整 word 版和加盖单位公章 PDF 版。

同时，填写附件 4-9 所有表格（请注意填写规范，并与备案

表填报数据一致），一并打包，以单位命名，将文件包发送

至邮箱 382202588@qq.com

mailto:%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3822025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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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接收截止时间：2025 年 11 月 25 日 17:00 前，

超过截止时间报送的材料不予受理，申报无效。

七、报审程序

学校对拟设置的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的相应专业进行必

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核查拟设点单位的背景、资质，并进行

实地考察。经学校党（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议，在学校

官网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通过信息平台于 2026 年 1 月底前

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校外教学点相关材料，并在系统填

报有关信息；4 月底前，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提

交的校外教学点材料进行评议；校外教学点材料评议结果以

及有关意见建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研究通过后，通过信

息系统提交至教育部，最终由教育部进行审核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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